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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发改收费〔2023〕29 号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顺庆区、高坪区、嘉陵区人民政府，市级有关部门（单位）： 

为进一步提高市辖中心城区停车资源配置效率，缓解城市交通

拥堵和停车难问题，提高城市管理水平，根据中省有关法律法规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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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策规定，经研究决定，市辖中心城区机动车停放服务实行差别化

收费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 

一、收费标准 

 

  临时占道区域划分为 A、B 类，限停小型汽车。A 类区域指停

车资源严重不足，需求远大于供给的区域。B 类区域指 A 类区域以

外的临时占道区域。市公安局交警支队、市城管执法局会同三区人

民政府负责区域划分，由三区人民政府向社会公布，并实行动态调

整。 

区 域 

收  费  标  准 

备  注 
日  间 

【8:00（含）—21:00】 

夜  间 
【21:00（含）—

次日 8:00】 全天 

累计 

夜间包月 

收费 

首小时 延时加收 一次性收费 

A 类 

区域 
5 元 

每超过 1 小
时加收 1 元 

5 元 22 元 
不超过 120

元/月 

停车时间 20 分
钟内（含）免费。
日间停车时间
超过 20 分钟、
不足 1 小时的按
1 小时计费，首
小时后按 1 小时
滚动计费。 

B 类 

区域 
3 元 

每超过 1 小
时加收 1 元 

3 元 18 元 
不超过 70

元/月 

  公共停车场包括机关事业单位、机场、码头、城市公园、规划

馆、展览馆、博物馆、体育馆等配套建设的停车设施，利用公共资

源建设的旅游景区的停车设施，使用政府财政性资金或城市建设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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资（交通投资）公司投资建设的停车设施等。供求关系较为紧张的

川北医学院附属医院（文化路院区、市政新区院区）、南充市中心

医院（人民南路院区）、南充火车站、南充火车北站的停车场收费

标准另行制定。 

停车泊位
类型 

车  型 

收  费  标  准 

备  注 
起价 延时加收 

全天最
高限价 

室外停车
场（含立体
停车库） 

小型汽车 4 元/4 小时 每 2 小时加收 1 元 14 元 停车时间30分钟内
（含）免费。停车
时间超过 30 分钟，
不足 4 小时的按 4

小时计费。首 4 小
时后按 2 小时滚动
计费。 

中型汽车 5 元/4 小时 每 2 小时加收 2 元 25 元 

大型汽车 6 元/4 小时 每 2 小时加收 3 元 36 元 

摩托车 1 元/4 小时 每 2 小时加收 1 元 6 元 

室内停车
场（含地下
停车场） 

小型汽车 3 元/4 小时 每 4 小时加收 1 元 8 元 
停车时间30分钟内
（含）免费。停车
时间超过 30 分钟，
不足 4 小时的按 4

小时计费。首 4 小
时后按 4 小时滚动
计费。 

中型汽车 4 元/4 小时 每 4 小时加收 3 元 19 元 

摩托车 1 元/4 小时 每 4 小时加收 1 元 4 元 

二、车型分类 

  小型汽车指 9 座以下（含）的载客汽车、车长小于 6 米且车货

总质量小于 4.5 吨的载货汽车；中型汽车指 10 座以上（含）19 座

以下（含）的载客汽车、车长大于 6 米（含）或车货总质量大于 4.5

吨（含）小于 12 吨的载货汽车；大型汽车指 20 座以上（含）的载

客汽车、车货总质量大于 12 吨以上（含）的载货汽车。 

三、计费时段及计费方式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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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（一）临时占道停放服务计费时段分为日间和夜间，时段划分

为：日间 8:00（含）—21:00；夜间 21:00（含）—次日 8:00，夜间

收费区域由三区政府视情况确定。公共停车场停放服务以 24 小时

为 1 个计费周期，实行滚动计费。 

  （二）机动车停放服务计费采取电子计时或人工计时方式，按

实际停放时间收费。机动车临时占道跨日间、夜间两个时段停放，

总停放时间不超过 2 小时（含免费时限）的，免收费用较低时段的

停车费；总停放时间超过 2 小时（含免费时限）的，累加收取两个

时段费用。 

四、收费减免规定 

（一）执行公务或任务的军、警、消防车辆、救灾抢险车、救

护车、环卫车、邮政车等特种车辆及制式行政执法车辆免费。 

（二）在各类停车场临时上下客的出租车辆免费。 

（三）在公共停车场所残疾人专用停车泊位停放的残疾人专用

车辆免费。 

（四）临时占道停车时间 20 分钟内（含）、公共停车场停车

时间 30 分钟内（含）的车辆免费。 

（五）新能源汽车停放公共停车场 2 小时内免费，超过 2 小时

的减半收费。 

（六）法律、法规规定的其他应减免停车费的车辆，按规定予

以减免。 

五、便民利民措施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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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在老旧小区停车紧张区域，设置潮汐停车位，限停和免

费时间段由三区人民政府自行确定。 

（二）支持机关、企事业单位在满足自身停车需求、加强安全

管理的前提下，率先向社会开放停车设施，收费标准按公共停车场

收费标准执行。 

（三）鼓励商业设施、写字楼等非公共资源停车设施在空闲时

段向社会开放；鼓励居住社区在保障安全和满足自身停车需求的前

提下，错时向社会开放停车设施。收费标准执行市场调节价。 

六、收费管理要求 

（一）机动车临时占道停放服务收费主体应依法取得经营权，

公共停车场收费主体为政府明确的运营管理单位或产权使用单位。

收费工作人员应经岗位培训后，统一着装上岗。 

（二）严格落实明码标价规定。经营者应在停车场所出入口等

醒目位置公示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有关内容，包括收费单位名称、

停车场地位置、收费时段、收费标准、收费依据、减免规定、服务

电话、监督机关及价格举报电话等，主动接受社会监督。 

（三）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须使用税务部门印制的专用票据，

并加盖收费单位公章。 

（四）加强经营单位收费监督检查，依法查处不执行政府定价

政策、不执行明码标价规定、不出具和不使用规定收费票据等违法

违规行为，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。 

七、执行时间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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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通知自 2023 年 9 月 1 日起执行，有效期 5 年。顺庆区全面

推行差别化停车收费。高坪区、嘉陵区实行渐进式推行，由两区人

民政府负责制定推进方案、组织实施，并将方案报市发展改革委、

市城管执法局、市公安局备案；首批次收费满 6 个月后，由两区人

民政府确定后续批次执行时间。原市级出台的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

文件，与本通知不符的自动废止。执行期间，如中、省另有规定的，

从其规定。 

 

 

 

南充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    南充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南充市公安局 

                2023 年 8 月 22 日 

 

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南充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办公室              2023 年 8 月 22 日印发 


